
杭州微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度证券投资情况的专项说明 

杭州微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4.1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宜》的相关规定，对2023年度证券投

资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证券投资审议批准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3年7月17日、2023年8月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23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及证券投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及证券投资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

其中证券投资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在此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期限内任一时点的投

资金额（含相关投资收益进行再投资的金额）不超过上述投资额度。证券投资包括新股配售

或者申购、证券回购、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债券投资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投资

行为，在投资额度范围内进行证券投资的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二、截至2023年末证券投资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证券投资明细如下： 

 



单位：元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

本 

会计计

量模式 

期初

账面

价值 

本期公允

价值变动

损益 

计入权益

的累计公

允价值变

动 

本期购买金额 本期出售金额 报告期损益 期末账面价值 
会计核算

科目 

资金

来源 

境内外

股票 
603129 春风动力 13,673,463.71 

公允价

值计量 
0.00 -286,318.46 0.00 13,673,463.71 9,373,333.61 -1,038,674.10 3,261,456.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境内外

股票 
002612 朗姿股份 4,286,260.71 

公允价

值计量 
0.00 -282,288.62 0.00 4,286,260.71 1,568,536.93 -237,053.78 2,480,67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境内外

股票 
688073 

毕得医药科

技股份 
1,624,796.25 

公允价

值计量 
0.00 -181,650.00 0.00 1,624,796.25 0.00 -181,796.25 1,443,00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境内外

股票 
301398 星源卓镁 2,008,989.26 

公允价

值计量 
0.00 -6,470.00 0.00 2,008,989.26 1,569,213.93 53,124.67 492,90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境内外

股票 
600330 天通股份 191,271.93 

公允价

值计量 
0.00 -18,650.00 0.00 191,271.93 0.00 -18,671.93 172,60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境内外

股票 
600316 洪都航空 969,562.74 

公允价

值计量 
0.00 -1,869.22 0.00 969,562.74 897,977.90 34,265.16 105,85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境内外

股票 
600415 小商品城 95,785.96 

公允价

值计量 
0.00 -4,275.00 0.00 95,785.96 0.00 -4,285.96 91,50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境内外

股票 
688089 嘉必优生物 89,070.88 

公允价

值计量 
0.00 440.00 0.00 89,070.88 0.00 429.12 89,50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境内外

股票 
603151 

邦基科技股

份 
60,750.63 

公允价

值计量 
0.00 -380.00 0.00 60,750.63 0.00 -390.63 60,36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境内外

股票 
001367 海森药业 44,770.00 

公允价

值计量 
0.00 -800.00 0.00 44,770.00 0.00 -810.00 43,96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0.00 --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 -- 

合计 23,044,722.07 -- 0.00 -782,261.30 0.00 23,044,722.07 13,409,062.37 -1,393,863.70 8,241,796.00 -- -- 

 



三、关于证券投资内控管理情况 

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交易与关联交易》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了《证券投资与

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自己的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进行证

券投资，没有出现使用他人账户或向他人提供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情形；公司持续跟进市场环

境的变化，加强市场分析和调研，对投资品种进行审慎评估、筛选，适当分散投资，控制投资

规模，并根据金融市场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投资策略，严控投资风险；持续跟踪存续期的

各种投资品种，及时通报，最大限度地控制投资风险、保证资金的安全；公司内部审计室定

期对证券投资情况进行审计，并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等进行汇报。 

2023年度，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开展证券投资业务，未发现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章制度规定的情形。 

特此说明。 

杭州微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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